医院信息公开制度
为保障社会公众和组织依法获取基层医疗机构信息，提高医院工作的透明度，促进医院依法执业和诚信服务。根据国家卫健委《医疗卫生服务单位信息公开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和有关卫生健康法律法规，结合医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相关制度，内容如下：
一、公开原则
（一）坚持依法执业，诚信服务的原则，依法公开医院相关信息。
（二）按照规定权限和程序，遵循公正、公开、便民的原则，做到公开内容真实，公开程序规范。
二、公开范围和内容
（一）公开范围
向社会公开 向患者公开 向职工公开
公开内容及形式

  （1）向社会公开内容及形式：

公开内容：单位基本情况，医疗服务价格信息，行业作风建设，患者就医须知，门诊、急诊、住院的就诊程序。

公开方式：院务公开栏、微信公众号、门诊大厅电子显示屏等。

（2）向患者公开内容及形式：

公开内容：服务收费项目、标准、医院投诉管理部门及办公地点、联系方式。公开方式：院务公开栏、院内标识。

（3）向职工公开内容及形式：

公开内容：医院重大决策、重要人事任免、重大项目安排及涉及职工岗位聘任、绩效分配、福利待遇等事项的重要政策和改革举措，职工权益、药品、设备等物资购置情况。

公开方式：院周会、中层会、职代会、党政联席会、职工座谈会等。

